
風險評估及災害案例分享

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報告人：陳俊釗

1



2

風險評估實施依據

相關法規
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：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料、材

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造或輸入者，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
應於設計、製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致力
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職業災害。

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
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。(一、工作環境或作業
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)

•勞動檢查法第26條：「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審查或檢查合格
事業單位不得使勞工進場作業。」

•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條：雇主使勞工於營造工程工作
場所作業前，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
員等專業人員，實施危害調查、評估，並採適當防護設施，
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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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之意義

•風險評估－風險辨識、風險分析、風險評量
等全部之程序。
• 風險辨識－發覺、記載及描述風險之程序。

• 風險分析－掌握風險狀況及決定風險等級之程序。

• 風險評量－比較風險分析結果與風險要素以決定風險或
其值之接受程度。

•風險對策－處置風險之對策

•消除風險

•減輕風險(降低風險可行性或嚴重度)

•風險分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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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之意義

•風險－危害事件嚴重度及發生可能性的組合

•穿越2條馬路的風險為何？

•危害的嚴重度

•發生的可能性



各階段安全效益
(決定危害控制之優先順序)

規劃、設計
(考量風險消除或降低)

本質安全
(防呆措施)

(源頭管理)

危害隔離
(安全工法)

(防護設備)

安全程序
防護措施
個人防護具

安裝、操作使用

教育訓練
警告標示

減少損害
緊急應變

安全效益

高

低

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及防護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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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實施流程

•辨識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

•辨識危害及後果

•確認現有防護設施

•評估危害的風險

•採取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

•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
留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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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實施流程

辨識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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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實施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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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實施流程

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



風險評估的重要性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

•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
攬時，其承攬人就承攬部
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；
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
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
任。再承攬者亦同。

•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
關安全衛生規定，致承攬
人所僱勞工發生職業災害
時，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
責任。再承攬者亦同。

依據「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
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

•事業係指「於一定之場所為業，
從事營運之一體」。

•「事業」之認定：
–實際經營內容、經常業務活動及所必

要之輔助活動為範圍

–不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

–本身之能力客觀上足以防阻職業災害
之發生，係其所熟知之活動，對於作
業活動伴隨之危險性亦能預先理解或
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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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
2項、第6條第1項、第26

條、第27條規定



•東正線號誌訊號聯鎖裝置施工中

•西正線已切換通車(災害發生處)

•鐵改局南部工程處

•鐵路局高雄運務段

•工作場所？

•鐵路軌道場所相關規定？程序？

•何人管理？

號誌聯鎖設備新設工程 維修人員遭撞



鐵路局相關規定-局外單位在本局路線及設施附近施工工作要點

 被負予任務之人員，是否充
分了解規定？

 機關是否主動告知外單位進
入轄管場所相關規定？

 被告知單位有無充分了解？

 移交設備、物品程序？



鐵路局相關規定



平台車維修人員遭電聯車撞擊死亡



•財物契約？

•何單位之設備？

•維修場所？

•維修場所之安全責任？

機關核准之計畫書



危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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